
病房（区）医疗护理服务质量考核标准
患者床号：            医疗护理员：          日期：
	服务质量标准
	完成情况

	
	是
	否
	不适用

	1.持证上岗（持有健康体检合格证明、病患陪护专项职业能力证书）
	
	
	

	2.统一着装，穿着整洁，仪表端庄，佩戴工牌
	
	
	

	3.遵守岗位要求不脱岗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
	
	
	

	4.虚心接受医院及上级管理部门监督、检查、指导
	
	
	

	5.保持床单元整洁，物品按要求放置，保持病房安静、整洁、美观
	
	
	

	6.对患者做到“三短六洁 ”，“三短 ”即：指甲短、胡须短、头发短；“六洁 ”即：脸洁、头发洁、 口腔洁、手足洁、皮肤洁、肛门洁
	
	
	

	7.按服务级别根据患者情况协助患者服药、进食、如厕等生活照护
	
	
	

	8.在医务人员指导下协助病人在床上或室内适当活动
	
	
	

	9.服从医院病区医务人员管理，尊重医务人员和患者，保护患者隐私
	
	
	

	10.严格执行医院感染控制要求和消毒隔离制度，防止交叉感染
	
	
	

	11.落实患者安全措施，预防患者发生跌倒/坠床、管道脱落等不良事 件或纠纷，如有异常及时报告医务人员及陪护服务机构
	
	
	

	12.爱护医院或病区的物品、仪器等财产，节约用水用电
	
	
	

	13.不私自替患者更换输液、调节输液速度、拔除输液管路等
	
	
	

	14.不操作监护仪等急救、诊疗设施设备
	
	
	

	15.不随意调节氧气开关、氧流量
	
	
	

	16.不为患者进行吸痰等非生活照护操作
	
	
	

	17.不私自将患者带离医院或擅自离开病房和患者身边，暂时离开须 寻找他人帮助，并主动报告责任护士。
	
	
	

	18.不擅自翻阅病历或者其他医疗文书
	
	
	

	19.不私自为患者解释病情
	
	
	

	20.不私自给禁食禁饮病人喂食、喂水、喂药等
	
	
	

	21.不私自为患者使用热水袋热敷或冰敷
	
	
	

	22.不私自给患者使用药物、各种治疗性、理疗性仪器等
	
	
	

	23.不在医疗机构内从事商品推销，进行黄、赌、毒行为
	
	
	

	24.不质疑或干扰医疗机构各项诊疗活动行为
	
	
	

	25.不在院内非指定区域或病区内吸烟、喝酒、窜病房
	
	
	

	26.不在医院或病区蒸煮或烫煮食物
	
	
	

	27.不随意乱丢垃圾，如尿袋排空后、尿不湿、护理垫等污染物品
	
	
	

	28.不在非指定区域晾晒衣物、被服等物品
	
	
	

	29.不使用大功率电器（＞1200W），如大型吹风机、电热锅、电磁炉
	
	
	

	30.不在病房内存放生菜生肉、砧板等物品
	
	
	

	31.不私自为患者介绍未经我院规范化培训的医疗护理员
	
	
	

	32.不向患者或家属索取利是或红包
	
	
	

	合计
	
	
	

	达成率
	
	
	

	注1：达成率=“是”条目总数-“否”条目数*100%

注2:试点病房（区）护士长根据该标准每月（或陪护每名患者出院时）考核医疗护理员服务质量，考核结果分为优（达成率≥90%）、良（达成率 85%-89%）、合格（达成率≥80%）。
	
	
	





